广西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钦州高新区工业房地产销售

管理的暂行办法》的通知
钦高新规〔2021〕1号

管委各办局，企业服务中心，高投公司、产投公司，园区各企业：
　　《钦州高新区工业房地产销售管理的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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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高新区工业房地产销售管理的

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推进工业房地产的开发管理，依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等法律法规，结合钦州高新区实际，提出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钦州高新区规划的园区范围内，由符合条件的建设业主按照国家通用标准及行业要求进行统一设计、集中建设、用于销售的工业房地产，包括通用厂房、专用厂房、科研研发用房、以及配套的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用房。建设业主不得以工业房地产项目名义改变用地性质。
　　第三条 工业房地产项目所需配套的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超过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
　　第四条 工业房地产项目的建设业主为工业园独资、工业园与社会资本合资合作、社会资本独资组建的公司等，且应当取得相应房地产开发资质。
　　第五条 根据工业房地产房屋销售时的状态，房屋销售分为现房销售和预售两种方式。现房销售，是指建设业主将竣工验收合格、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的房屋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房价款的行为。预售，是指建设业主将正在建设中的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房屋预先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定金或者房价款的行为。
　　第六条 工业房地产项目实施预售的，拟预售的房屋应当符合商品房预售许可条件并按规定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办理条件及程序按照《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工业房地产，不得进行预售。
　　第七条 买受人为工业企业、科研单位或工业领域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入驻产业项目须符合钦州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购买前应与钦州高新区管委会签订相关投资合同。
　　第八条 建设业主销售工业房地产房屋时，应当与买受人签定买卖合同，并明确买受人抵押融资、转让行为的条件、程序及违约责任。如买受人已购买的工业房地产再次转让的，需按照原合同约定的条件对新买受人进行约定。
　　第九条 工业房地产房屋可按自然层出售且应满足各自有固定界限、可以独立使用并且有明确、唯一的编号。买受人为工业企业的，出售面积按建筑面积计建议不少于500 平方米；买受人为科研单位和工业领域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出售面积按建筑面积计建议不少于300 平方米。配套的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用房不得单独出售。
　　第十条 建设业主为取得在建工程继续建造资金的贷款，可用在建的工业房地产房屋申请办理在建工程抵押登记。预售的工业房地产房屋，买受人或金融机构可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有关规定办理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
　　第十一条 工业房地产房屋所有权人，可以将房屋以不转移占有的方式向抵押权人提供债务履行担保，并办理房屋抵押登记。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5年。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广西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印发之前已建设的工业房地产项目的销售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